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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利数字平台反不正当竞争制度规范

一、目的

为了促进格利数字平台内交易健康有序进行，鼓励和保护入驻经营者

公平竞争，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

制定本规范。

二、范围

本规范适用于入驻格利数字平台从事商品销售、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

法人和非法人组织。

三、不正当竞争行为

（一） 混淆行为，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。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、包

装、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；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

称（包括简称、字号等）、社会组织名称（包括简称等）；擅自使用他

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、网站名称、网页等其他足以引人误认

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。

（二）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交易对方或者平台相关工作人员，

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。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者在交易活动中，

可以以明示方式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，或者向中间人支付佣金。经

营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、向平台或平台相关工作人员支付佣金的，

没有如实依规入账等不当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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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经营者对其商品的性能、功能、质量、销售状况、用户评价

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

（四）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。包括但不限于以盗窃、贿赂、欺诈、

胁迫、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其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；披

露、使用或者允许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其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；违

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，披露、使用或者允许

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。

（五） 经营者进行有奖销售存在虚假内定情形。包括但不限于：所

设奖的种类、兑奖条件、奖金金额或者奖品等有奖销售信息不明确，

影响兑奖；采用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方式进行有

奖销售；抽奖式的有奖销售，最高奖的金额超过五万元等。

（六） 经营者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，损害竞争对手

的商业信誉、商品声誉。

（七） 经营者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。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者在平台

通过虚构下载量、发布虚假评论、“删差评”、“买好评”等方式，进

行虚假宣传或者组织虚假交易的互联网行为。

（八） 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，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，

实施下列妨碍、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

行的行为。

（九） 经营者不正当价格行为。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者在平台滥用市

场地位、实行集中相互串通，操纵市场价格、低价倾销、哄抬价格、

以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进行欺骗等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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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 经营者利用平台进行非法传销或者不正规直销行为。包括但

不限于利用平台系统要求发展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，以直接或间

接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。

（十一）其他妨碍、破坏经营者合法经营，损害其合法利益的不正当

竞争行为。

四、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理

（一）设立处理入驻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度。在平台显要位置公

开受理举报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，并为举报人保密；对涉嫌不正当

竞争行为经营者进行记录，对相关店铺和产品进行下架处理，设立专

门不正当竞争行为工作台账。

（二）成立专门稽查小组。针对在入驻格利食品网经营者中存在不正

当竞争风险，稽查小组将不定期对其在平台内提供商品销售、经营或

者提供服务等商业行为进行调查。

（三）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、涉及金额特别大的，一经

核实，将列入平台商家黑名单，店铺将永久下架，不予以重新入驻，

并上报相关监督检查部门处理。


